
债权申报需准备的材料清单及说明

材料名称 说明

债权申报材料清单 请按照管理人提供式样填写，由债权人本人签字或盖章；

债权申报表 请按照管理人提供式样填写，由债权人本人签字或盖章；

债权形成及金额

构成说明

请按照管理人提供式样（债权申报表附表）填写

1、须列明债权人诉求及债权形成的起因、过程及现状；

2、须列明申报债权金额的各项构成，包括但不限于本金、利

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诉讼费等，利息须列明计息基数

、计算期间及计算标准，如表格内无对应项目，可在“其他

”栏列明；

债权人主体资格证明

文件

1、自然人申报债权，请提交其身份证明（正反面）复印件；

2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申报债权，请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

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

3、债权人可委托 1-2 名代理人代为申报，如委托代理，请提

交授权委托书、代理人身份证明；

4、委托律师代理的，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原件及律

师执业证复印件；

5、法人委托员工代理的，还应提交法人出具的用工证明；

6、自然人委托亲属代理的，还应提交亲属关系证明文件。

主张债权的证据材料

1、与债务人设立法律关系的证据，如合同或协议、履行合同

的证据、付款凭证银行凭证、对账单、收货单、收据或发票

、往来函件、权利登记证明文件、追收债权证明等；

2、已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但尚未取得生效法律文书的，债权

人应如实说明案件进展情况，并提供案件受理通知书、开庭

传票等法律文书；

3、债权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，须提交法律文书及该法律

文书的生效证明；

4、债权人已申请强制执行的，须提交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通

知书，并如实告知已执行款项数额及执行进展情况；

5、债权人已申请法院对债务人财产采取保全或执行措施的，

须向管理人提供法院采取保全或执行措施的相关法律文书；

6、债权人如与债务人互负债务主张抵销的，应提交抵销债务

申请书。

同意适用默示推定规则

声明书

债权人如同意适用默示推定规则的，请按照管理人提供式样

填写，由债权人本人签字/盖章，并于债权申报时一并向管理

人提交。

说明：

本清单所列材料自行单面复印 2 套；除应由债权人本人签字/盖章材料外，其余材料

均提交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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